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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阳市润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年产 8 万吨再生建筑材料建设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1、环境保护设施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

1.1 设计及施工简况

本项目废水为员工生活污水，经化粪池预处理后作为厂区绿化用水，不外排。

本项目有组织废气主要为建筑废料一次破碎、二次破碎和振动筛分工序产生

的粉尘，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根 15米高的排气筒（1#）排放。建筑废料

卸料捏碎工序及成品石子、细石和细粉装车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经水喷淋或雾炮机

抑尘处理后大部分自然沉降于地面，其余少部分以无组织形式排入大气环境中。

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为装载机、挖掘机等生产设备的运行噪声，建设单位通过

生产车间设置隔声门窗、加强厂区周围绿化等综合措施来降低噪声对周围环境的

影响后，厂界噪声能够达标排放。

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有废钢筋、废铁屑、除尘器收集的粉尘、废机油、废油

桶、职工生活垃圾等。危险废物有废机油、废油桶，由江苏弘成环保科技有限公

司处置。一般固废有废钢筋、废铁屑和除尘器收集的粉尘。废钢筋、废铁屑统一

收集后外售处理；除尘器收集的粉尘经回收后再利用。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

清运。

1.2 验收过程简介

项 目 于 2019 年 6 月 在 丹 阳 市 经 济 发 展 局 备 案 （ 项 目 代 码

2019-321181-42-03-529764）。2019年 10月委托江苏新清源环保有限公司编制《丹

阳市王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年产 8万吨再生建筑材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

2020年 3月将厂房、场地、生产设施设备、环评手续过户给丹阳市润安建设工

程有限公司，2020 年 4 月 20 日取得镇江市生态环境局的审批意见（镇丹环审

﹝2020﹞44号）。项目于 2016年底开工建设，2017年底建成。建设单位于 2021

年 12月 23日取得排污登记证，证书编号：91321181MA20TN917D001X。

2021年 12月 11日~12日、12月 28日~29日，江苏康达检测技术股份有限

公司对该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。2022年 1月 8日，丹阳市润安建

设工程有限公司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国令第 682号）、《建设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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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（国环规环评﹝2017﹞）4号）、《建设项目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——污染影响类》以及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审批部门

审批决定等要求组织“年产 8万吨再生建筑材料建设项目”竣工环保验收。

2、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

2.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

项目环保由专人负责，负责以下职责：

①贯彻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政策、法规，制定环保规划，环保规章制度，并实

施检查和监督；

②严格执行建设项目"三同时"制度；

③拟定环保工作计划，配合领导完成环境保护责任目标；

④配合环保部门，开展日常环境保护管理和监测工作；

⑤进行环保知识宣传教育，提高职工的环保意识；

2.2 风险防范措施

公司已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。

2.3 环境监测计划

我公司将加快自行监测计划的推进，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决定，要

求制定环境监测计划，定期委托有资质的监测单位监测，以便及时掌握产排污规

律，加强污染治理。

2.4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

（1）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

无。

（2）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

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内没有敏感点。

丹阳市润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2022年 1月 17日














